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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区域比较研讨会纪要

由中国人口学会城市化专业委员会和联

合国P04项目“中国现阶段不同区域城市化比

较研究"课题组合办的“中国城镇化区域比

较研讨会"于1992年i0月26—29日在南开大

学举行。来自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和政府有

关部门的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

论文27篇。现分三个方面将讨论要点综述如

下。

一、城乡划分标准和城镇入口统计

进行城市化区域比较研究首先面临的是

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可比性问题。与会的大

多数代表同意杭州大学人口所采用模糊数学

中的隶属度概念，在不改变现有市镇人口统

计范围的情况下调整城镇人口的做法。这种

做法首先确定全国各区域各年份各城镇统一

的非杞业人口}匕重的下限为70％，当某城镇

非农业人口比重超过70％时，其城镇辖区内

的人口全部都为城镇人口；当城镇非农业人

口比重低于70％时，则需对统计的城镇人口

进行调整。这样的处理既考虑了各城镇的差

异，叉增强了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数字的可

此性。

与会代表基本赞同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中划分城镇人口的方法，认为普查得出的

199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为26．23 0A的结论是

可以接受的。但也有代表指出，四普中计算

城镇人口时对设区的市采用总人口指标，统

计口径偏大，而对不设区的市和镇采用街道

和居委会人口，口径又偏小。虽然大小相抵

后全国的总体数字看起来比较合理，但各省

‘～46★。

区由于情况差别大，城镇化水平的数字缺乏

可此性，个别省区数字出入太大。因此利用

四普资料进行区域比较时必须对个男：l省区的

数字加以修正。

西安交大人口所的代表对资料的可}1二性

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通用的城镇人口比重

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区域城镇化水平的真实差

异，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原因有四点：一

是城镇建制标准的变化j二是建制标准在执

行过程中掌握程度不同；三是不同城镇在实

际发展过程中存在差别j四是城镇人口比重

器标不能反映隐性城镇化的精况。他们提出

城镇特征的概念，通过对不同方面城镇特征

的度量来确定人口城镇化程度，然后再经标

准化处理，消除城镇特征差异和城镇特征表

现程度差异的影响，建立能综合反映区域城

镇人口比重、城镇建割执行的实际标准和乡

村区域隐性城镇化水平三方面情况的标准化

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指标。该指标具有更强

的可此性。

与会代表还对我国城乡划分标准变动频

繁及由此产生的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有代表指出，在我国，城

市的行政地域、实体地域乖功能地域经常是

相互混淆的。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与权力政

治和计戈l】经济的体制有关。长期以来，行政

管理手段和方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

位，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在城乡划分问

题上始终走不出在市镇行政地域内的总人口

和非农业人口之间修修补补的误区。他们建



议从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考虑，我国应该

确立一个城镇实体的地理范围以区别城乡。

只有这样才能使城乡划分和包括城镇人口在

内的各种城镇统计走上科学和可比的轨道。

还有代表从立法顺序上考察，认为我国

先公布城镇划分标准，后公布城乡划分标

准在逻辑上是颠倒的。由于顺序颠倒，结果

我国自觉不自觉地就以城镇划分标准替代了

城乡戈11分标准，或者是考虑城镇划分标准时

撇开了城乡戈11分标准。实践中，各个部门，

如捉业部门、城建部门、公安部门、民政部

门等又纷纷制定自己的标准，这就更加剧了

标准混乱的局面。只有改变上述立法顺序颠

倒、政出多门的状况，才是解决我国城乡划

分和城镇人口统计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镇化发展水平、速度的区域比较

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化水平存在巨大差

异。80年代，这种差异是缩小了，还是扩大

了?由于使用的方法和资料不同，代表们的

意见存在分歧。一些代表根据第三次和第．四

次人口普查的资料认为，我国80年代的城镇

化发展有一种起点水平越高，增长速度越

慢l起点水平越低，增长速度越快的态势，

因此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和不平衡性是不

断缩小的。另有代表根据调整后的城镇化水

平资料，通过计算80年代三大区域城镇化水

平的历年环比增长速度，得出了东部地区城

镇化发展快于中部，中部又快于西部的结

论，因而认为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和不平

衡程度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的。

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有很大的差

别。有代表根据城镇人口增长构成方面的差

别把我国80年代城镇化区域发展区分为三种

模式：一是；f己村城镇化为主导的模式，城镇人

口增长以镇人口增长为主。西南区、华北区

属于这种模式，但它．们又有不同l西南区的

农村城镇化表现为城镇据点的扩大，华北

区则表现为城镇据点的增加I二是城市化为

主导的模式，城镇人口增长以市人口增长为

主。以东北区为典型，还包括华东区、西北

区；三是城市人口增长和镇人口增长“双

高"型模式，以中南区最典型。

人口城镇化水平、速度和发展模式区域

差异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以总体而言，经

济因素起着制约的作用。有代表通过多项经

济变量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分析，发现

各地区城镇人口比重与地区工业发展方面的

一系列因子关系密切，尤其与地区资金的投

入量息息相关；但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均农业

产值或人均粮食产量的相关性微弱，说明农

业发展水平对区域城镇化的发展影响较小。

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异议。有的代表以全国

各省区城镇人口相对于捉业总产值的不平衡

指数小于其相对于工业总产值的不平衡指数

的事实，说明农业发展水平不仅是决定地区

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而且其影响力的大

小并不亚于综合的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力。

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经济结构的不同也

影响着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知不平衡性。

代表们比较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中

轻、重工业的发展在不同地区对城镇化的不

同影响，特别对第三产业的作用予以了高度

重视。一致认为，城镇化水平、速度的地区

差异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速度的地区差异

关系奢切，发展第三产业对提高地区城镇化

水平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禾来西部地区经

济开发过程中，不能片面强调工业化，毖须花

大力气注重第三产业的培植。

如何评价80年代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速

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协调程度，并在此基础

上决定今后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政策?代表们

提出了四种评估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计算各地区城镇人口比重

与各经济变量相关系数的综合得分。得分越

高表示协调性越好。对协调性不理想的地区

可进一步分析原因，如果是城镇化滞后于经

济发展，则未来的政策应是加快城镇化的步

伐5反之若是城镇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贝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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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需对城镇化的速度加以控制。

第二种方法是计算各地区城镇人口比重

相对于各经济变量的不平衡指数。不平衡指

数越小表示协调性越好。按照这种方法分

析，我国东牝地区的城镇化大大超前于各项

经济指标，东北地区今后要以改善城市规模

结构，发展中小城镇为主，农村劳动力向市

镇转移的同时还要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加快

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江三角溯和华北平原地

区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今后城镇化速度

应更快一些；内地中部的城镇化水平略超前

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二、三产业的发展

水平，因此今后要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和第三

产业；西部边远地区基本协调，今后应在发

展经济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

第三种方法是}匕较城镇化速度与人口

——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减损量增长速

度的快慢。有代表研究发现，80年代伴随城

镇化的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减

损量的增长速度均超过其人口一经济增长速

度；三大地区比较，人均收入减损量的增长

是西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东部。它说明，

尽管80午代中、西部城镇亿发展速度慢于东

部，但中、西部城镇化速度同本地区人口一

经济增长的速度相比，仍显得过快。

第四种方法是计算不同地区城镇化速度

相对于劳动力产业转移速度的弹性系数。该

系数可以反映劳动力产业转移推动城镇化发

展的实际效果。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劳动力

非衣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潜力较大，应加

快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潜力

相对薄弱，今后城镇化速度需适当控制。

关于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和不平衡性

在未来的变化趋势，与会代表也形成了两种

意见。一种意见认为，80年代地区差异不断缩

小的趋势在90年代仍将继续，另一种意见认

为情况相反，理由有两条：第一，80年代我国

城镇化发展受政策和行政控制的影响较大，

城镇化起点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执行建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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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往往过于严格。从城镇化与社会经济协调

发展的要求来看，这些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潜

力很大，这种潜力将在90年代表现出来I第

二，一般地说，东部地区农村隐性城镇化的

水平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这预示着当

传统体制发生变化时，东部的城镇化水平将

会有大的提高，三大地区的差距会扩大。

兰、隐性城镇化研究

隐性城镇化是本次会议讨论最热烈的问

题。与会代表基本上接受隐性城镇化这一概

念，但对概念的内涵提出了不同的理解；

一种理解认为，隐性城镇化概念专指我

国乡村劳动力在非捉化过程中由于城乡迁移

政策的限制而未能实现地域转移的一种人口

状态。这类人口在职业上和生活方式上已具

有相当程度的城镇特征，只是其居住地仍为

农村。

第二种理解认为，隐性城镇化不仅指隐

性城镇人口，也指隐性城镇形态。衡量隐性

城镇化现象的存在时，除了看第一种理解中

提到的生产非获化，生活社会化这两个方面

外，还应考察人口聚居的情况。只有当非农

人口聚居到一定程度形成集中地时，才能称

为隐性城镇化。

第三种理解认为有两种意叉的隐性城镇

化现象。一是受政策控制的隐性城镇化。它是

指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

口的聚集已达到了建制镇的标准，但由于城

镇建制管理的限制，该地区的法定身份仍是

农村社区。居住在该地区的人口，虽然在职

业上和生活方式上与城镇居民已没有实质

性的差异，但受户籍管理的限制，也没有成

为法定的非农人口或城镇人口。二是处在转

变中的，或者说是正在孕育中的隐性城镇化

地区和人口。这些地区所具有的城镇特征还

比较弱，没有达到建制镇的标准。但它的城

镇特征是在增长中的。这种意义的隐性城镇

化是一种国际性的普遍现象。

第四种理解认为，隐性城镇化是相对于



“显性"城镇化而言的，如果说“显性"城

镇化的发展是通过统计到的城镇人口的增加

来反映的话，那么隐性城镇化则主要通过城

镇特征的增强来表现，并且城镇特征的增

强既可以表现在乡村地区，也可以表现在建

制镇或城市中。按这种理解，不仅农村地区

城镇特征的增强，而且建制镇中城镇特征的

增强，都可以称为隐性城镇化。这是最广义

的隐性城镇化概念。

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测度隐性城镇化水

平时选用的指标也不同。总的来说，体现生

产非农化和生活社会化的基本指标，是大家

都采用的，不过具体指标数量相差很大。有

的代表只选择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的比重和

家庭支出购买率两个指标来测量隐性城镇化

水平，有的代表则从收入构成，非农劳动时

间、文化程度、闲暇时问分配、家庭支出购

买率、恩格尔系数等许多方面来考；察隐性

城镇化地区城镇特征的表现程度；也有人把

人口密度、职业构成、家庭和生育情况也纳

入了考察的范围。那些对隐性城镇化概念持

第二、三两种理解的代表还使用了反映人口

聚集程度和袒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服务体

系这两个方面情况的一些指标。由于指标

不一致，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一些代表

测定出的各地禄村隐性城镇化水平的数字不

具有可比性。但是就某些单个指标来看，一

般可以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村隐性城镇

化水平要高于中、西部。

就全国来看，：l己村地区的隐性城镇化现

象是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与会代表讨论了隐

性城镇化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机制问题，普遍

认为，捉村隐性城镇化的发展是由两个方面

的作用的结果。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

村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出现了大量农业剩

余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成长，农村经

济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劳动力向第二、三产

业转移。非农化的结果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

平，并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个过程

毒，经济发逸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一定堪度的

城镇特征。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吸纳

人口的能力有限，这些表现出较强城镇特征

的人口却不能进入城镇体系。一些非农人口

的集中地即使达到了建制镇标准，也由于政

策的限制不能改变法定身份，于是便出现了

与“显性"城镇化相对而言的隐性城镇化现

象。代表们认为，隐性城镇化是我国特有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

现象，是农民面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所作出

．的现实选择。

代表们讨论了隐性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

某些难以克服的缺陷，特别是它不利于非农

产业的聚集，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的问题。有

代表认为，隐性城镇化只应是我国农村城镇

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如果隐性城镇化

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能适时地转变为“显

性，，城镇化，则会对捉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产

生不利的影响。有鉴于此，一些代表从发展

经济学中非均衡发展理论出发，提出隐性城

镇化的发展要重视中心地的建设，选择有发

展潜力的中心地，密集投资，增强其城镇功

能，使之成为农村地区的增长极，然后在条

件适宜时实现向显性城镇化的过渡。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了隐性城镇化研究的

现实意义，认为它弥补了我国城镇人口统计

不完全的缺陷。受隐性城镇化概念的启发，

一些代表就今后我国城镇化研究的方向提出

了见解，指出，隐性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将有

助于纠正我国在城镇化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偏

误。许多代表强调，今后城镇化研究要努力

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方面出现的

新形势和新问题。为此研究者要首先更新观

念，摆脱局限于传统城镇化模式的思维方式

的影响。今后需结合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联系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背景使研究更

加深化，逐步由目前的个案研究扩大到对全

国不同地区隐性城镇化的此较研究。

(陈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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